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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外交部函囑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辦

理臺灣高等法院委託查詢李○○死亡相關事宜之

查證，未善盡職責，且未妥善協助申請相關資料

，致渠與李○○間訴訟迄未能結案，損及權益等

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陳訴人陳○○陳訴渠與李○○之間有土地所有權移轉

登記糾紛，案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95 年度重上字第 414 號民事

事件（下稱系爭事件）於 97 年 9 月 16 日判決李○○所有土

地之 84%部分所有權應移轉登記予渠，惟系爭事件判決後因

李○○是否死亡而產生爭議，臺灣高等法院即請外交部囑駐

美國代表處查明李○○是否死亡及死亡日期等事項，惟該處

未詳實查復李○○死亡之相關資訊，又未告知死亡證明之申

請方式、程序、規定等，致該案迄未結案，嚴重損及權益。

經擬具相關問題函請外交部及臺灣高等法院說明並調閱相關

卷證資料，另電請陳訴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提供相關資料及

說明。爰調查竣事，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系爭事件肇因當事人李○○非在我國境內，無法得知渠是

否已死亡及死亡之處所、日期，又李○○及其繼承人於國

內之相關資料多屬闕漏，調查過程確實曠日廢時，細查臺

灣高等法院與外交部及有關機關等公文書往返間，難認有

延宕之情事。 

(一)按民事訴訟法第 295 條第 1 項規定，應於外國調查證據

者，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大使、公

使、領事或其他機構、團體為之。另辦理民事訴訟事件

應行注意事項第 103 點規定，囑託外國管轄機關或駐在

該國之中華民國大使、公使、領事或其他機構、團體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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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者，應報請臺灣高等法院轉請外交部辦理，但福建

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及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應報請司法院轉

請外交部辦理。又我國與美國於 91 年簽署「台美刑事司

法互助協定」，依該協定第 2 條規定，締約雙方應經由

其所屬領土內之相關主管機關，依該協定之規定，提供

有關調查、追訴、犯罪防制及相關刑事司法程序中之相

互協助；同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「確定關係人之所在或

確認其身分」即在提供協助範圍之列，但不包括民事事

件。 

(二)系爭事件臺灣高等法院於 97 年 9 月 16 日判決後，因李

○○是否死亡及行蹤不明，判決未能送達而產生爭議，

自 97 年 10 月 22 日至 101 年 2 月 3 日止，臺灣高等法院

陸續向外交部等有關機關查詢李○○是否已死亡，依該

院檢送之「函請協查李○○是否死亡事件經過及一覽表

」，時程略以： 

１、97 年 9 月 16 日判決後至 98、99 年間，臺灣高等法院

陸續行文至外交部、相關戶政、稅務、警察機關、內

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及中央健康保險局等，調查李○

○及其繼承人等相關資料。 

２、99 年底至 100 年間，約確認李○○在美國之最後所在

地，經陳訴人同意委由美國徵信業者進行協查李○○

後續行蹤。 

３、101 年 1 月，本案依徵信業者查獲資料，前往李○○

在美國之最後所在地民宅實地訪查，惟均無法與屋內

居民談話；經洽當地員警協助前往訪查獲知屋主為李

○○之子，其子表示李○○已於數年前往生。 

４、101 年 2、3 月，經駐美代表處再洽馬里蘭州生命統計

處得否由駐美代表處申請李女士之死亡證明書以供國

內法院訴訟之用，馬里蘭州生命統計處表示，該證明

書須由法院或與該訴訟案有關之單位或個人提出申

請，並於申請函中敘明亡者姓名、死亡日期、死亡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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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及申請目的，該處無法受理駐美代表處之申請。 

５、101 年 4、5 月，陳訴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備妥相關文

件，經外交部由駐美代表處向美國馬里蘭州生命統計

處申請，並取得該統計處發給之李○○死亡證明書。 

(三)系爭事件臺灣高等法院自 97年 10月 22日起開始調查李

○○是否已死亡，至外交部駐美代表處 101 年 5 月 11

日覆函取得李○○死亡證明書止，歷時 3 年半多，表面

觀之，殊不可思議，然細查臺灣高等法院與外交部及有

關機關等公文書往返間，亦難認有延宕之情事。肇因李

○○非在我國境內，亦無法得知渠是否已死亡及死亡之

處所、日期，故需先行搜尋當事人及其繼承人等事項，

又李○○及其繼承人於國內之相關資料多屬闕漏，調查

過程確實曠日廢時。另系爭事件係屬民事訴訟程序，法

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權限及作為，多需當事人聲請並協

力為之，且非「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」提供協助範圍

之列。而系爭事件至 101 年 1 月，始約可確認李○○已

死亡，101 年 2、3 月，經外交部及駐美代表處向馬里蘭

州生命統計處查詢申請程序及所需文件，至 101 年 4、5

月，陳訴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備妥相關文件，經由外交

部向美國馬里蘭州生命統計處申請，並取得該統計處發

給之李○○死亡證明書，相關程序難認有違誤。 

二、系爭事件當事人李○○是否確於裁判前死亡，而應調查其

應行承受訴訟之人，對之命為承受訴訟，或為裁判正本之

送達等，係屬系爭事件審理法院應行調查事項，具體內容

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程序後所得結果判斷之，陳訴人後續

仍應循民事訴訟程序為之。 

(一)民事訴訟當事人死亡者，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、遺產管

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

停止；所定之承受訴訟人，於得為承受時，應即為承受

之聲明，他造當事人，亦得聲明承受訴訟；承受訴訟之

聲明有無理由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（民事訴訟法第 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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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、第 175 條及第 177 條規定參照）。另辦理民事訴訟

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4 點規定，因當事人死亡而訴訟程

序停止者，為免事件久懸起見，法院應迅速調查其繼承

人，並通知其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，當事人不聲明承

受訴訟者，法院宜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。再者，

最高法院 68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，當事人提

起上訴或抗告，在本院裁判後始發見當事人已於裁判前

死亡者，此項裁判並非當然不生效力，應由本院調查其

應行承受訴訟之人，對之命為承受訴訟並為送達裁判正

本。 

(二)經向臺灣高等法院函調系爭事件囑託外交部於美國調查

證據過程，及系爭事件裁判之效力，於該院之審級是否

已終結等節，據該院函復略以： 

系爭事件該院於 97 年 9 月 16 日判決後，因李○○

住居所不明，卷內書狀所載為美國地址，因而以公示送

達方式送達判決正本，並函請原告訴訟代理人將該公示

送達公告登報（國外版）。嗣因於 97 年 10 月 15 日收受

具狀人李○○、李○○提出之聲請訴救理由狀，該書狀

上第 1 頁上訴理由載「據悉李○○在第二審判決前已過

世」，惟因尚未取得李○○之死亡證明，無法得知其是

否確已死亡。另當事人提起上訴或抗告，在法院裁判後

始發見當事人已於裁判前死亡，裁判之效力為何及實務

上如何續行程序： 

１、提起上訴或抗告(再抗告)前，發生前述訴訟程序當然

停止事由者，無論係在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，或言詞

辯論終結後裁判前，或判決後提起上訴或抗告(再抗告)

前，則由當事人之繼承人、遺產管理人，或其他依法

令應續行訴訟之人聲明承受訴訟，並由法院准否之裁

定；當事人不聲明者，該院得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，

並將裁定送達完成後始得移送案卷。 

２、但訴訟代理人為有特別代理之權限時，如由該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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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狀為之提起上訴、抗告(再抗告)時，則由法院將聲

明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他造完成，即可送卷，無需就

准否承受訴訟之聲明為裁定。 

(三)查系爭事件已獲美國馬里蘭州生命統計處發給之李○○

死亡證明書，據該證明書載明李○○於 2007 年 1 月 1

日死亡，即係在第二審判決前（97 年 9 月 16 日）。而

陳訴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業於 101 年 5 月底具狀臺灣高

等法院，由該院依法為本訴訟事件之後續處理。然當事

人李○○是否確於裁判前死亡，而應調查其應行承受訴

訟之人，對之命為承受訴訟，或為裁判正本之送達等，

係屬系爭事件審理法院應行調查事項，具體內容應由法

院依調查證據程序後所得結果判斷之，陳訴人後續仍應

循民事訴訟程序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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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後結案存查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外交及僑政委員會、司法及

獄政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洪德旋  

趙榮耀 

劉興善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7 月 1 3 日 


